误工证明

兹证明我单位员工 张永强 （身份证号： 210824197710162270 ），系我单位 制造技术 部门员工。因配偶孙蕾交通事故需要护理，该员工于2025年 7 月 17 日至2025年 7 月 23 日期间无法正常到岗工作，共计误工 5 天。
根据我单位工资发放规定，该员工正常工作期间的月工资为 14400 元，误工期间扣发工资共计人民币 2838.46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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